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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虑学生的安全、采取以下３点对应措施。 

「不终止上课」 

「是否在学校吃午饭等，判断放学时间下校」 

「根据不同情况、同一学校的对策会有不同。」 

＊即使没有发布警报、考虑到气象情报和河川的状況、有可能休校、早退或在家等候通知。 

＊发布警报前和警报解除后、有可能发生打雷、龙卷风、没有确保通学路的安全的前提下、家长的判断，请在家等候。 

＊根据气象条件、交通状況、放学，以及接孩子的时间、有可能不在学校吃午饭就放学。 

＊家长来接的话、请注意学校周围情况。 

发布的气象警报 发表时间以及解除时间 措施 备注 

大雨警报 

洪水警报 

大雪警报 

暴风警报 

如果在上午 7点之前取消的话 和平常一样  

早上 7点发布警报，上午１１点以后解除的话 

（包括 11点解除） 

警报解除 1小时后开始上课 

上午上半天课或星期六上课的

话、警报在 8点以后解除的话，

休息。 

上午 11点后发布警报开始的话， 休息 

到学校后发布警报的话 
由老师等引导集团放学  

家长到学校来接孩子  

  在学校等待  

特別警報 

※大雨、地震、海啸、高

潮等发生重大灾害时发

布 

如果早上 7点解除的话 和平常一样  

早上 7点发布后，到 11点解除的话 

（包括 11点解除） 

警报解除后 1小时后开始上课 

上午上半天课或星期六上课的

话、警报在 8点以后解除的话，

休息。 

上午 11点后发布警报开始的话 休息 

到学校后发布警报的的话 家长来学校接孩子  


